
 

 

 

济光党﹝2017﹞42 号 

 

关于成立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

党委各部门、各基层党支部，各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关于实施党委（党组）

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相关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

院意识形态工作，明确学院领导班子、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

工作责任，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,结合学院

实际，决定成立学院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。人员名单如下： 

组长：祁学银 

副组长：李永盛  

组员：（按姓氏笔画排列） 

丁晓红  王 琛  王 滟  刘 丽  刘紫光   

林 俊  胡展飞  姚桂芳  姚健敏  胡晓静    

戚爱华  凌 龙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党办，由刘丽兼任主

任，李仪君为副主任。 

领导小组成员要根据工作分工，按照“一岗双责”要求，

抓好分管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，对分管领域职责范围内的



意识形态工作负主要领导责任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

导权、管理权和话语权。 

如发生人事变动，小组成员按照岗位替代原则自然更替，

不再另行发文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中共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

   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 20 日 


